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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支付安排情况
	2021年，州财政共补助芒市276,993万元。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198,019万元，下降3.3%，占转移支付比重71.49%；专项转移支付36,143万元，下降19.9%，占转移支付比重13.04%。一般性转移支付中，均衡性转移支付24,346万元，增长6.3%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4,005万元，下降49.2%；民族地区转移支付3,907万元，下降43.1%；边境地区转移支付17,521万元，增长1.4%；共同事权转移支付83,447万元，下降7.81%。 


	


预算绩效工作
开展情况
	[bookmark: _GoBack] 一是组织开展2021年度部门预算绩效指标设定审核工作。根据《中共芒市委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芒发〔2020〕17号文件的总体目标及重要举措要求，于2021年3月31日完完成2021年度部门预算绩效指标设定审核工作。二是开展2020年各预算单位的自评工作。自评对象共分为部门整体绩效自评、项目绩效自评两种类型，实现覆盖“三本预算”。其中：部门整体绩效自评142个，项目绩效自评150个。三是完成绩效评价工作。2021年聘请第三方对芒市水利局、风平镇人民政府2个单位进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，4个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“四位一体”建设项目、直过民族自然村通畅工程项目、清塘河水库上游村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），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资金37,244.79万元，其中：整体评价金额为20,610.02万元，重点项目金额为16,634.77万元。评价结果为：芒市水利局95.18分、风平镇人民政府94.3分、直过民族自然村通畅工程项目93分、清塘河水库上游村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93分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92.45分、遮冒村2020年边疆党建长廊“四位一体”建设试点项目91分、允欠村“四位一体”建设项目86.4分、芒市镇象滚塘村2020年边疆党建长廊“四位一体”建设试点项目85.3分、轩岗乡芒棒村“四位一体”建设试点项目82.7分。



	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	德宏州财政局核定芒市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4.6亿元，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，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7.14亿元，均为专项债。2021年上级转贷地方政府债券21.84亿元，其中：新增债券7.14亿元，再融资债券14.7亿元。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教育、卫生、工业园区、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领域。2021年末政府债务余额109.62亿元，低于限额4.98亿元，债务余额均控制在法定限额内。




